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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，應於本學期 第 8週至第 12週 （逾期不予

受理），完成 上網申請停修 之手續。 

1、第 13週週一起，申請停修同學至系統核對確認 停修後選課清

單 。 

2、第 13週週三上午 10時起，授課教師可至本校網頁「校務資訊服

務網」匯出 停修學生名單，再予核對確認。 

申請停修學生每學期停修後之科目，請同學務必核對是否正確無

誤，以確保自身權益；若因特殊原因致停修課程未作確認者，則以

停修期限截止後系統所儲存之停修記錄為準，不得異議。 

作業開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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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申請停修注意事項】 

1、停修課程每學期以 一科 為限。 

2、停修後，修習學分總數不得少於每學期最低學分數。 

3、因特殊情況需申請減修學分（修習少於每學期應修習最低學分

數）者，請於系統登記停修後列印減修學分申請表，送交各
系所主管審核同意後，送回註冊課務組始得辦理停修。 

4、延長修業年限學生 停修後至少仍應修習一個科目。 

5、申請停修期間，已申請停修課程，若要恢復，可點選「取消」，
並以最後申請課程為準。 

6、日間部大一「英文」採課程分級方式上課，申請停修者，下一

年度仍需修讀相同等級班級。（例：本學期編排於 A級班上課，

停修後，後續學年再補修大一英文時，仍需加選 A級班課程） 

7、停修課程，非不及格課程，應於學期中補修，不得暑修。 


